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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办〔2020〕15 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
处理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，提高行政复议工作效

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苏州市机构改革方

案》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司法局是市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，负责接收向市政府

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依法对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。

二、经审查，拟作出以下处理的，市政府授权市司法局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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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：

（一）依法应予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；

（二）依法作出补正、告知、受理、通知答复、延期审理、

中止审理、恢复审理、终止审理，以及调查、听证等程序性处理

意见的；

（三）依法作出调解、和解、驳回、维持等实体性处理意见

的；

（四）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意见、建议，以及责令履行行政复

议决定、行政处分建议等监督处理意见的。

依据上述处理意见，制作相应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的，市政府

授权市司法局主要负责同志或者分管负责同志签发。

三、经审查，拟作出撤销、变更、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、

责令限期履行等纠错性处理意见的，或者需要停止执行具体行政

行为的，市政府授权市司法局依法处理，相应的行政复议法律文

书一并授权市司法局主要负责同志签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较大社会影响

的，应当及时请示或者报告市政府：

（一）有重大行政违法行为；

（二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；

（三）其他复杂、敏感案件。

四、“苏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”由市司法局负责保

管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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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司法局出具市政府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时，应当加盖“苏州

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”。

五、对市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和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，

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，及时提出

书面答复,并提供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，配合市司法局办理

行政复议事宜。

六、市政府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纠错性行政复议决定或者

下发行政复议意见书的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按要求及时履行或者

整改落实。履行或者整改情况应当及时通报市司法局。行政复议

案件纠错情况纳入综合考核。

七、市司法局应当进一步完善内部审查、受理、议决、审批

等流程，严格执行有关案件审理规则,确保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规

范、公正、便捷、高效。

八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府办〔2015〕47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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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纪委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苏州军分区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3 日印发


